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后未实

际入账部分能否计入犯罪数额

近年来， 随着国家税制改革和发票管理制度

的日趋完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普通发

票等涉税类犯罪行为方式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多

样、 行为模式日益复杂、 偷逃税种更加多样、 资

金流向趋于复杂、 涉案行业不断拓展等特点， 导

致司法实践中对于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出现了较大分歧。 2024 年 “两高” 出台的 《关

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简称 “2024 年司法解释”） 虽然解决

了部分难点， 但仍面临一些存在争议的新型问

题。

罪责刑相适应

主客观相统一
梁方军： 为了更准确地

评价虚开发票罪的相关行为

人或单位的罪责刑， 在虚开

发票罪案件的犯罪数额也出

现了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比如， 涉案公司让他人

为自己虚开发票后， 未实际

入账的部分能否计入犯罪数

额？

有观点认为， 以虚开发

票的全部金额认定； 也有观

点认为， 未实际入账部分数

额不计入犯罪数额。

张蕾： 行为人收到发票

后部分入账、部分没入账，基

于行为犯的要求， 我们倾向

于作定罪处理， 且将所收到

的发票全部认定为犯罪数

额， 但在量刑的时候可以考

虑从轻。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先全

部入账后又调出部分补税的

情形，调出补税部分相当

于被告人在案发前已

经补缴了该部分税

款，但虚开发票

罪作为行为犯，

该部分金额仍

作为犯罪金

额，但法官在

量刑时会考

虑到已补税

的情况，酌情

从轻考虑。

这样处理， 既与此罪的

刑法理论和构成要件相一

致， 又能够做到罪责刑的相

适应。

顾晓军：一般来说，只要

是有部分发票入账的， 那就

要进行全额认定。 除非行为

人能够拿出反证， 证明目前

没有入账的部分将来也不会

入账， 也不会从事其他有社

会危害性的行为， 那么他的

辩解可能会被采纳， 没有入

账的部分不会被纳入犯罪数

额。

司法处理中， 要根据具

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

何萍： 关于犯罪数额的

计算问题，以贩毒为例，2015

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

工作座谈会纪要》 中规定：

“贩毒分子被抓获后，对于从

其住所、 车辆等处查获的毒

品， 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

的毒品。 确有证据证明查获

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

卖， 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

毒品罪、 窝藏毒品罪等其他

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

与上述规定类似， 虚开

的发票即使只有部分入账

的， 还是应当作全额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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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

以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为要件

王世涛：从理论上看， 虚开发票

罪一般被认为是行为犯， 刑法没有要

求以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 而且司法

实践也是按照行为犯来处理的。 行为

犯不存在着像结果犯既遂、 未遂的问

题， 只要发生行为即构成犯罪， 按照此

原理， 发票开出来， 犯罪自然就既遂

了。

顾晓军： 我基本赞同王世涛检察官

的观点， 但我认为还要进一步的区分情

况。 根据刑法规定和实践一般做法， 虚

开发票罪确实不需要以造成税款损失为

要件。 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上来看， 判

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需要犯罪

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之外， 还要对是否具

有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如果

认为虚开发票行为没有造成国家税

款损失， 但仍然需要作犯罪处理，

就必须要进一步考虑社会危害性体现

在哪里， 要判断哪个环节还可能造成

危害后果， 而且危害后果不被其他罪名

所评价。 如果虚开发票行为没有造成国家

税款损失， 那作出较为轻缓的刑罚处理可

能比较妥当一点。

何萍： 理论界存在一个困惑， 即虚开

发票的目的是为了逃税， 虚开发票是逃税

的预备行为。

按照逃税罪的规定， 如果行为人补缴

了税款， 就可以出罪。 但是如果行为人只

是虚开了发票， 还没来得及进行逃税， 预

备行为反而构成了虚开发票罪， 可见在逃

税出罪机制设计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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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 ： 对于涉税案

件，定罪量刑最核心的思路

还是罪责刑相适应、主客观

相统一，要结合证据，对行

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

为进行综合判断。

当前实践中容易产生

困惑的情形是开票单位有

真实业务，虚开了部分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者有些受票

单位有真实业务，但是没有

办法实现货票结合的情形。

在此情形下如何定罪和量

刑，还是要遵循罪责刑相适

应的原则， 依据个案的不

同，全面考虑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 衡量定罪给社会、企

业或者给经济发展形势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去综合评价应

该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等罪名。 在处理这类案

件当中，不仅要看犯罪行为本

身定什么罪， 还要考虑自首、

立功、主从犯、补缴税款等法

定、酌定量刑情节，全面地协

调量刑的均衡性。 这是大工

程、大体系，需要公检法各自

履行好职责。 同时，涉税案件

是行政犯，有时需要行政机关

判断行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

的点在哪里，有助于司法机关

综合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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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梁方军；

发言整理： 崇明区检察院 聂

怀广 上海市检察院 樊华中)


